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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 

根據記帳憑證過帳 

主(會)計單位 

核對各明細分類帳與總分類帳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資料修正 

是否相符 

金融機構所送之存款對帳單，一律透過

總收發收文管制後，再分文會計室收
文，並送會出納單位核帳 

 
主(會)計單位 

 

將支付機關所提供之對帳單與帳

列歲入繳庫數、可支庫款及保留

庫款詳予核對，如有差異，應編

製庫款差額解釋表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將公庫存款對帳單與帳列數詳

予核對，如有差異，應編製公庫

存款差額解釋表送主(會)計單位 

出納單位 

檢查對帳單與帳列數之差異，並核對差

額解釋表 

 
主(會)計單位 

 

經差額解釋表 

調節後是否相符 

A 

資料修正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(機關名稱）（單位名稱)作業流程圖 

(單位預算機關名稱)會計月報編製作業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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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核對財產增減表與財產統制帳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是否相符 

依「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

定」及「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

注意事項」編製會計月報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會計月報表 

封面、目次、表件種
類、格式、數據是否
正確 

陳       核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B 

資料修正 

資料修正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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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

1 月至 11 月份

之會計月報於

次月 15 日前，

12 月份之會計

月報於次年 1

月 31 日前，分

送本府主計處

及審計部臺灣省

花蓮縣審計室。 

會計月報依規定期限分送本府主計處及審計

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，並上傳 ECO 資料至

本府主計處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於機關網站公告會計月報 

主(會)計單位 

 

結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註：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(單位)作業程序填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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